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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      正正       案案       文文   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行 政 院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及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

貳 、 案       由 ：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蘭 嶼 核 廢 料 貯 存 場 輕 忽 廢 水 管 理 ， 廢 水 貯 水 槽 採 購 作 業 規 避

相 關 法 令 ， 廢 料 桶 檢 整 重 裝 作 業 之 規 劃 技 術 顧 問 合 約 辦 理 未 洽 ； 經 核 均 有 違 失 ， 爰

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      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輕 忽 蘭 嶼 核 廢 料 貯 存 場 廢 水 管 理 及 廢 水 集 水 池 液 位 計 長 期 之 計 量 異

常 ， 廢 水 貯 水 槽 採 購 作 業 有 規 避 相 關 採 購 法 令 之 嫌 ， 廢 料 桶 檢 整 重 裝 作 業 之 規 劃 技 術 顧 問 合 約 未

視 法 令 規 定 逕 洽 原 顧 問 公 司 議 價 辦 理 增 修 合 約 ； 行 政 院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亦 未 善 盡 廢 水 督 管 之 責 。 經

查 該 二 機 關 核 有 違 失 ， 應 予 糾 正 促 其 檢 討 改 進 ， 茲 將 事 實 與 理 由 敘 明 如 后 ：  

一 、  行 政 院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放 射 性 物 料 管 理 局 及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對 蘭 嶼 貯 存 場 廢 水 蒸

發 器 所 產 生 之 濃 縮 液 ， 未 進 行 記 錄 ； 又 貯 存 場 廢 水 雖 無 確 實 證 據 認 定 有 排 放 之 事 實 ， 但

輕 忽 廢 水 管 理 之 事 實 甚 為 明 確 ， 且 造 成 社 會 大 眾 疑 慮 ， 核 有 未 當  

按 行 政 院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（ 以 下 簡 稱 原 能 會 ） 發 布 之 「 放 射 性 廢 料 管 理 辦 法 」 第 四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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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定 略 以 ： 「 放 射 性 廢 料 之 主 管 機 關 為 原 能 會 ， 其 業 務 由 原 能 會 放 射 性 物 料 管 理 局 （ 以

下 簡 稱 物 管 局 ） 辦 理 之 」 。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以 下 簡 稱 台 電 ） 核 能 後 端 營 運 處 蘭

嶼 貯 存 場 （ 以 下 簡 稱 貯 存 場 ） 低 放 射 性 核 廢 料 桶 之 貯 存 壕 溝 廢 水 （ 滲 入 貯 存 壕 之 雨 水

等 ） ， 係 經 集 水 管 道 貯 存 於 場 內 集 水 池 Ａ 池 及 Ｂ 池 （ 兩 池 底 部 面 積 皆 為 十 五 ‧ 四 平 方 公

尺 ） ， 集 水 池 廢 水 係 直 接 或 經 蒸 發 器 處 理 後 ， 存 放 於 容 量 為 三 立 方 公 尺 之 塑 膠 貯 水 槽 。

查 八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至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止 ， 廢 水 水 量 約 計 有 十 二 次 水 量 異

常 現 象 ， 異 常 水 量 約 ○ ‧ 一 六 至 一 二 ‧ 一 九 立 方 公 尺 ； 然 八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至 同

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間 及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至 同 年 十 月 八 日 間 ， 有 兩 次 廢 水 水 量 明 顯 差

異 之 情 事 。 前 次 八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Ａ 池 水 位 為 二 ‧ 一 八 公 尺 、 Ｂ 池 水 位 為 五 ‧ 二

一 公 尺 ， 至 同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Ａ 池 水 位 為 一 ‧ 三 五 公 尺 、 Ｂ 池 水 位 為 三 ‧ 六 四 公 尺 ， 當

時 貯 存 場 僅 餘 九 ‧ 一 只 共 二 七 ‧ 三 立 方 公 尺 貯 水 量 之 貯 水 槽 可 用 ， 但 此 段 期 間 兩 池 共 減

少 三 六 ‧ 九 六 立 方 公 尺 之 水 量 【 [(2.18+5.21)-(1.35 + 3.64)]× 15.4=36.96 】 ， 即 使 期

間 集 水 池 無 進 水 ， 仍 有 九 ‧ 六 六 立 方 公 尺 廢 水 水 量 之 差 異 。 第 二 次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七

日 Ａ 池 水 位 為 一 ‧ 九 九 公 尺 、 Ｂ 池 水 位 為 四 ‧ 六 七 公 尺 ， 至 同 年 十 月 八 日 Ａ 池 水 位 為 一 ‧

五 一 公 尺 、 Ｂ 池 水 位 為 三 ‧ 九 一 公 尺 ， 當 時 貯 存 場 僅 餘 二 ‧ 三 只 共 六 ‧ 九 立 方 公 尺 貯 水

量 之 貯 水 槽 可 用 ， 但 此 段 期 間 兩 池 共 減 少 一 九 ‧ ○ 九 立 方 公 尺 之 水 量

【 [(1.99+4.67)-(1.51+3.91)]× 15.4=19.09 】 ， 即 使 期 間 集 水 池 無 進 水 ， 仍 有 一 二 ‧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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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立 方 公 尺 廢 水 水 量 之 差 異 。  

查 物 管 局 每 隔 二 個 月 ， 即 派 員 赴 貯 存 場 登 錄 集 水 池 水 位 ， 台 電 亦 每 隔 二 個 星 期 及 下

雨 後 記 錄 水 位 ， 然 該 局 與 台 電 並 未 建 立 考 查 廢 水 水 量 之 有 效 機 制 ， 以 及 時 發 現 水 位 異 常

之 現 象 。 據 台 電 表 示 ： 「 廢 水 水 量 不 平 衡 之 原 因 推 斷 為 ： 依 貯 存 場 歷 年 之 滲 水 數 據 比

較 ( 含 颱 風 ) ， 此 段 期 間 水 量 變 化 大 ， 不 合 理 ； 依 貯 存 場 工 作 日 誌 之 紀 錄 ， 液 位 時 會 呈

不 穩 定 變 動 ， 應 為 液 位 計 故 障 ； 廢 水 仍 有 貯 存 空 間 ， 無 排 放 動 機 ； 排 放 管 已 切 斷 ，

無 排 放 可 能 」 。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原 能 會 輻 射 偵 測 中 心 對 廢 水 排 放 口 所 採 集 之 岸 砂 、

沉 積 土 及 海 水 等 樣 品 進 行 分 析 ， 其 結 果 與 台 灣 地 區 土 壤 相 比 ， 無 明 顯 差 異 。 又 物 管 局 之

調 查 報 告 結 論 略 以 ： 「 台 電 所 舉 理 由 仍 不 夠 充 分 ， 但 在 無 確 實 證 據 之 前 ， 目 前 尚 無 法 認

定 貯 存 場 有 排 放 廢 水 之 事 蹟 ； 水 位 儀 器 不 準 及 未 能 及 時 發 現 改 正 之 疏 失 ， 判 處 貯 存 場 五

級 違 規 」 。 查 貯 存 場 於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增 設 廢 水 蒸 發 器 ， 該 設 備 係 將 Ａ 池 廢 水 經 蒸 發 處 理

後 ， 分 成 冷 凝 液 及 濃 縮 液 ； 冷 凝 液 貯 存 於 圓 形 集 水 池 （ 冷 凝 液 原 貯 存 於 貯 水 槽 內 ， 八 十

九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起 改 由 圓 形 集 水 池 貯 水 ） ； 濃 縮 液 貯 存 於 橘 色 貯 水 槽 內 ， 並 包 封 鐵 皮 包

封 保 護 之 ， 目 前 總 水 量 約 一 ‧ 六 立 方 公 尺 ， 雖 濃 縮 液 水 量 不 多 ， 但 物 管 局 及 台 電 對 此 濃

縮 液 ， 卻 無 進 行 相 關 記 錄 工 作 。  

物 管 局 及 台 電 對 貯 存 場 廢 水 蒸 發 器 所 產 生 之 濃 縮 液 ， 未 進 行 記 錄 ； 又 貯 存 場 廢 水 雖

無 確 實 證 據 認 定 有 排 放 之 事 實 ， 但 輕 忽 廢 水 管 理 之 事 實 甚 為 明 確 ， 且 造 成 社 會 大 眾 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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慮 ， 核 有 未 當 。 應 即 加 強 與 地 方 居 民 溝 通 ， 並 協 助 地 方 環 保 機 關 設 置 輻 射 劑 量 偵 測 儀 器

及 訓 練 技 術 人 力 ， 且 有 效 管 理 廢 水 水 量 、 定 期 公 開 廢 水 資 訊 及 委 託 學 術 單 位 進 行 蘭 嶼 地

區 流 行 病 學 調 查 與 醫 學 研 究 ， 以 消 弭 外 界 疑 慮 。  

二 、  台 電 蘭 嶼 貯 存 場 集 水 池 未 依 規 定 清 理 ， 液 位 計 設 置 不 當 及 未 訂 定 相 關 校 正 規 定 ， 且 液 位

計 異 常 已 達 五 年 ， 台 電 未 及 時 處 理 ， 造 成 液 位 長 期 量 測 誤 差 ， 顯 有 疏 失  

查 台 電 核 能 後 端 營 運 處 維 護 作 業 程 序 書 6.1.3 規 定 ： 「 集 水 池 有 污 泥 或 雜 物 時 ， 應

立 即 清 除 並 偵 測 其 放 射 核 種 活 性 且 記 錄 之 」 。 本 案 集 水 池 液 位 計 係 榮 皓 牌 薄 膜 式 投 入 型

水 位 指 示 計 （ 型 號 ： RH-LRC ） ， 依 該 液 位 計 型 錄 中 之 注 意 事 項 規 定 略 以 ： 「 須 防 止 槽 內 底

部 雜 質 侵 入 感 知 部 內 ； 中 空 電 纜 連 接 線 內 之 中 空 透 氣 管 ， 不 可 曲 折 成 死 角 或 堵 塞 成 不 透

氣 ； 液 位 感 知 器 安 裝 時 ， 必 須 考 量 桶 槽 底 部 是 否 會 產 生 沈 積 物 ， 如 會 產 生 沈 積 物 ， 則 必

須 將 測 定 起 始 點 提 高 ， 以 免 堵 塞 感 應 器 」 。  

據 台 電 查 復 坦 承 ： 「 液 位 計 因 沈 於 池 底 ， 且 集 水 池 久 未 排 放 ， 故 會 受 沈 積 物 等 干 擾 ；

中 空 透 氣 管 常 受 異 物 堵 塞 ； 使 用 已 近 七 年 ， 逐 漸 老 舊 ， 致 發 生 讀 數 不 準 之 狀 況 ； 易 受 大

雨 進 水 量 快 速 變 動 之 干 擾 ； 電 子 數 位 顯 示 器 裝 設 於 無 空 調 之 貨 櫃 內 ， 易 受 溫 、 濕 度 影 響 ，

顯 示 器 可 能 因 此 異 常 ； 當 干 擾 因 素 消 失 後 ， 液 位 指 示 又 恢 復 正 常 值 附 近 」 。 此 有 該 貯 存

場 八 十 五 年 一 月 實 施 零 排 放 迄 今 ， Ａ 、 Ｂ 池 之 液 位 計 曾 發 生 數 次 指 示 不 準 之 現 象 ， 水 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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誤 差 介 於 ○ ‧ 九 二 至 五 ‧ 二 四 立 方 公 尺 之 間 可 證 。 台 電 蘭 嶼 貯 存 場 集 水 池 未 依 規 定 清 理 、

液 位 計 設 置 不 當 ， 且 未 訂 定 相 關 校 正 規 定 ， 造 成 液 位 長 期 量 測 誤 差 ， 顯 有 疏 失 。  

三 、  台 電 廢 水 貯 水 槽 採 購 作 業 分 批 辦 理 ， 顯 有 規 避 相 關 採 購 法 令 之 情 事  
按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八 十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發 布 ， 同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起 施 行 之

「 中 央 機 關 未 達 公 告 金 額 採 購 招 標 辦 法 」 第 六 條 規 定 ： 「 機 關 不 得 意 圖 規 避 本 辦 法 之 適

用 ， 分 批 辦 理 未 達 公 告 金 額 （ 新 台 幣 一 百 萬 元 ） 但 逾 公 告 金 額 十 分 之 一 之 採 購 」 。 台 電

為 貯 存 Ａ 、 Ｂ 池 廢 水 及 蒸 發 器 處 理 後 之 蒸 發 液 、 濃 縮 液 ， 於 八 十 七 年 起 陸 續 分 七 次 採 購

二 十 九 只 貯 水 槽 ， 供 應 商 皆 為 堅 而 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。 八 十 七 年 五 月 至 同 年 十 一 月 有 三 次

採 購 係 採 比 價 方 式 辦 理 ， 每 次 採 購 數 量 及 金 額 皆 為 六 只 及 新 台 幣 二 十 一 餘 萬 元 ； 八 十 八

年 五 月 第 四 次 採 購 亦 以 比 價 方 式 辦 理 ， 共 採 購 三 只 ， 金 額 為 九 七 、 ○ ○ ○ 元 。 其 後 三 次

採 購 改 採 議 價 方 式 辦 理 ， 即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採 購 四 只 ， 金 額 九 四 、 五 ○ ○ 元 ； 同 年 十 二 月

採 購 二 只 ， 金 額 七 一 、 四 ○ ○ 元 ；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採 購 二 只 ， 金 額 四 七 、 二 五 ○ 元 。 據 台

電 表 示 ： 「 因 視 集 水 池 水 量 增 加 情 形 及 檢 整 重 裝 作 業 進 度 落 後 等 因 素 ， 故 分 批 採 購 貯 水

槽 」 ； 惟 查 台 電 在 廢 水 增 加 量 可 預 估 之 情 形 下 ， 於 八 十 八 年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間 ， 分

三 次 採 購 貯 水 槽 ， 而 每 次 採 購 金 額 皆 於 十 萬 元 以 內 逕 行 議 價 之 範 圍 內 ， 但 總 金 額 卻 達 二

一 三 、 ○ ○ ○ 餘 元 ， 已 逾 公 告 金 額 十 分 之 一 ， 不 可 逕 洽 廠 商 議 價 。 台 電 貯 水 槽 採 購 作 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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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 整 為 零 分 批 辦 理 ， 顯 有 規 避 相 關 採 購 法 令 之 情 事 。  
四 、  台 電 蘭 嶼 貯 存 場 廢 料 桶 檢 整 重 裝 作 業 之 規 劃 技 術 顧 問 合 約 考 量 不 周 ， 且 未 視 法 令 規 定 ，

逕 洽 原 顧 問 公 司 議 價 辦 理 增 修 合 約 ， 核 欠 允 當  
按 行 政 院 發 布 之 「 各 機 關 委 託 技 術 顧 問 機 構 承 辦 技 術 服 務 處 理 要 點 」 第 二 十 六 條 規

定 ： 「 各 機 關 辦 理 之 技 術 服 務 案 件 ，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得 採 獨 家 議 價 方 式 辦 理… 四 、

原 有 服 務 案 件 之 後 續 擴 充 ， 且 已 於 原 招 標 公 告 及 招 標 文 件 敘 明 者 」 。 查 本 案 台 電 招 標 說

明 書 第 九 條 規 定 ： 「 甲 方 如 必 要 時 ， 得 通 知 乙 方 變 更 原 定 之 工 作 範 圍 或 期 限 ， 若 因 而 引

起 之 費 用 增 減 及 工 期 改 變 ， 由 雙 方 另 行 議 定 」 。  

台 電 為 防 止 蘭 嶼 貯 存 場 廢 料 桶 銹 蝕 ， 影 響 核 廢 料 長 期 貯 存 之 安 全 ， 依 物 管 局 頒 布 之

「 低 放 射 性 廢 料 桶 檢 整 重 裝 作 業 管 理 要 點 」 規 定 ， 進 行 廢 料 桶 檢 整 重 裝 作 業 之 規 劃 ， 該

作 業 除 需 購 置 銹 蝕 或 破 損 廢 料 桶 重 裝 所 需 之 三 乘 四 型 重 裝 容 器 （ 每 只 可 裝 十 二 只 廢 料

桶 ） 外 ， 另 須 於 貯 存 場 現 有 圍 牆 內 ， 興 建 重 裝 容 器 暫 置 暨 吊 車 庫 鋼 構 廠 房 （ 以 下 簡 稱 鋼

構 廠 房 ） 、 設 置 廢 料 桶 檢 整 重 裝 處 理 中 心 （ 以 下 簡 稱 處 理 中 心 ） 及 於 貯 存 壕 溝 上 安 裝 廢

料 桶 取 出 設 備 單 元 （ 以 下 簡 稱 取 出 單 元 ） 。  

台 電 為 完 成 檢 整 重 裝 作 業 ， 於 八 十 六 年 九 月 三 日 簽 准 委 請 顧 問 公 司 協 助 該 作 業 之 規

劃 工 作 ， 同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辦 理 公 開 招 標 ， 計 有 泰 興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、 益 鼎 工 程 股 份



 

七
 

有 限 公 司 （ 以 下 簡 稱 益 鼎 公 司 ） 、 核 能 研 究 所 參 與 投 標 ， 由 益 鼎 公 司 以 一 、 二 ○ ○ 萬 元

得 標 。 據 台 電 查 復 表 示 ： 「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， 依 物 管 局 審 查 檢 整 重 裝 作 業 文 件 所 提 出 之

相 關 要 求 ， 及 進 行 檢 整 重 裝 作 業 之 相 關 發 包 案 涉 及 諸 多 專 業 技 術 細 節 ， 須 有 顧 問 公 司 協

助 審 標 及 審 查 各 發 包 案 承 包 商 之 細 部 設 計 文 件 」 ， 而 逕 與 原 規 劃 顧 問 機 構 益 鼎 公 司 議 價

修 約 ， 增 加 相 關 技 術 服 務 工 作 ， 議 價 金 額 為 三 六 四 ‧ 五 萬 元 ， 合 約 工 期 預 計 展 延 至 九 十

年 十 月 。 查 台 電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有 關 本 案 增 修 合 約 及 逕 行 議 價 之 簽 呈 略 以 ： 「 新

增 工 作 項 目 ： 重 裝 容 器 運 輸 功 能 測 試 ， 費 用 約 一 一 ○ 萬 元 ； 補 繪 貯 存 場 檢 視 中 心 建 築 結

構 圖 及 鋼 構 廠 房 概 念 設 計 圖 ， 費 用 約 六 ○ 萬 元 ； 檢 整 重 裝 工 程 招 標 時 之 審 標 及 承 包 商 設

計 文 件 之 審 查 工 作 ， 費 用 約 二 一 ○ 萬 元 。 逕 洽 益 鼎 公 司 議 價 之 理 由 ： 前 兩 項 新 增 工 作

與 原 計 畫 關 係 密 切 ； 須 較 熟 悉 複 雜 作 業 流 程 及 設 備 需 求 之 顧 問 公 司 協 助 審 標 及 承 包 商 設

計 文 件 審 查 ； 該 公 司 執 行 本 案 工 作 已 累 積 相 當 經 驗 ； 尚 無 其 他 顧 問 公 司 具 此 規 劃 經 驗 ；

考 量 工 作 持 續 性 與 周 延 性 ； 較 易 確 保 規 劃 設 計 品 質 及 責 任 明 確 」 。  

台 電 蘭 嶼 貯 存 場 廢 料 桶 檢 整 重 裝 作 業 之 規 劃 工 作 ， 於 招 標 公 告 中 ， 對 合 約 之 後 續 擴

充 ， 未 有 相 關 說 明 ， 僅 於 招 標 說 明 書 敘 及 ， 無 視 「 各 機 關 委 託 技 術 顧 問 機 構 承 辦 技 術 服

務 處 理 要 點 」 第 二 十 六 條 規 定 原 有 服 務 案 件 之 後 續 擴 充 須 於 原 招 標 公 告 及 招 標 文 件 敘

明 ， 始 得 採 獨 家 議 價 方 式 辦 理 。 且 本 案 八 十 六 年 公 開 招 標 時 ， 已 有 三 家 廠 家 投 標 ， 資 格

均 經 審 查 合 格 ， 而 台 電 竟 以 原 規 劃 顧 問 公 司 較 具 本 案 規 劃 經 驗 等 ， 作 為 逕 洽 議 價 之 理 由 。



 

八
 

況 查 本 案 增 修 合 約 項 目 中 之 補 繪 建 築 結 構 及 概 念 設 計 圖 說 、 協 助 審 查 工 作 等 ， 皆 於 原 合

約 中 即 可 納 入 辦 理 ； 台 電 蘭 嶼 貯 存 場 廢 料 桶 檢 整 重 裝 作 業 之 規 劃 技 術 顧 問 合 約 考 量 不

周 ， 且 未 依 法 令 規 定 ， 逕 洽 原 顧 問 公 司 議 價 辦 理 增 修 合 約 ， 核 欠 允 當 。  
綜 上 所 述 ， 行 政 院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及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對 蘭 嶼 貯 存 場 廢 水 蒸 發 器 所 產

生 之 濃 縮 液 ， 未 進 行 記 錄 ； 又 貯 存 場 廢 水 雖 無 確 實 證 據 認 定 有 排 放 之 事 實 ， 但 輕 忽 廢 水 管 理

之 事 實 甚 為 明 確 ， 且 造 成 社 會 大 眾 疑 慮 。 台 電 蘭 嶼 貯 存 場 集 水 池 未 依 規 定 清 理 ， 液 位 計 設 置

不 當 及 未 訂 定 相 關 校 正 規 定 ， 且 液 位 計 異 常 已 達 五 年 ， 台 電 未 及 時 處 理 ， 造 成 液 位 長 期 量 測

誤 差 ； 貯 水 槽 採 購 作 業 分 批 辦 理 ， 難 謂 無 規 避 相 關 採 購 法 令 之 嫌 ； 廢 料 桶 檢 整 重 裝 作 業 之 規

劃 技 術 顧 問 合 約 考 量 不 周 ， 且 未 依 法 令 規 定 ， 逕 洽 原 顧 問 公 司 議 價 辦 理 增 修 合 約 。 經 核 該 二

機 關 所 為 ， 確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及 經 濟

部 轉 飭 檢 討 改 進 見 復 。  


